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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 
 

與成立創新及科技局有關的決議  
 
 
引言  
 

 在 2015 年 2 月 24 日的會議上，行政會議建議，行政

長官指令，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（第 1 章）（《條例》）第

54A 條提出決議（載於附件 A）（下稱 “修訂決議 ”），以修訂

原決議（即立法會根據《條例》第 54A 條提出和通過為成立

創新及科技局移轉相關法定職能的決議）（載於附件 B）的

生效條文，並將修訂決議提交立法會審議。  
 
 
理據  
 

2. 原決議的生效條文訂明，原決議會於財務委員會（財

委會）核准關於修改《2014-15 年度開支預算案》（藉以對因

設立創新及科技局而引起的事項作出規定）的建議（下稱

“2014-15 年度撥款建議 ”）當日後的第 14 日生效，或於提出

和通過原決議當日後的第 14 日生效，兩者以較後的日期為

準。雖然原決議於 2014 年 10 月 29 日在立法會提出並獲通

過，但 2014-15 年度撥款建議卻無法及時獲財委會核准，使

相關修改能納入在 2015 年 2 月 25 日提交立法會的《2015-16
年度開支預算草案》。因此，我們須於稍後提交另一項關於

修改《2015-16 年度開支預算案》（藉以對因設立創新及科技

局而引起的事項作出規定）的建議（下稱 “2015-16 年度撥款

建議 ”）。原決議因而無法生效。在此情況下，我們必須就原

決議提出修訂，以提供新的生效安排。  
 
3. 《條例》第 28(1)(c)條訂明，凡某條例授予權力給任

何人訂立附屬法例，附屬法例可由訂立該附屬法例的同一

人，以立例時所用的同一方式，隨時作出修訂。因此，提出

原決議時所用的同一方式和程序適用於修訂決議，亦即必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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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《條例》第 54A 條由立法會提出決議。  
 
 
修訂令  
 

4. 修訂決議以新的生效條文取代原決議的生效條文，使

原決議將於財委會核准 2015-16 年度撥款建議當日後的第 14
日生效。如修訂決議是在 2015-16 年度撥款建議獲核准當日

後才提出並獲通過，原決議將於修訂決議獲通過當日後的第

14 日生效。  
 
 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 

5. 我們已於 2015 年 2 月 24 日向立法會發出於 2015 年

3 月 18 日立法會會議上動議修訂決議的通告。  
 
 
建議的影響  
 

6. 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修訂決

議對公務員、經濟、環境、家庭、財政、生產力或可持續發

展沒有影響。修訂決議對相關條例現有的約束力沒有影響。

如修訂決議及 2015-16 年度撥款建議分別獲立法會及財委會

通過，創新及科技局將會成立，有關的員工及日常營運開支

以全年計算將增加 2,970 萬。  
 
 
公眾諮詢  
 
7. 立法會已於 2014 年 10 月討論並通過原決議，原決議

的生效條文與某件不再可能發生的事件相連結，修訂決議只

是取代原決議生效條文的一項技術修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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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  
 

8. 如有疑問，請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

（通訊及科技）蔣志豪聯絡（電話號碼：2810 2713）。  
 
 
 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
2015 年 2 月 24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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